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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至關重要。邦國運用其全部的智慧制訂出優良、健全之憲法，並有效

地實施，乃是其治理秩序趨於優良之關鍵。然而，何謂健全、優良？學界有各

種看法。本文擬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不論中國現有憲法漸進演進，或者未來制

訂新憲法，其健全優良之首要前提是具有充分的「中國性」或「中華性」。具體而

言，這個憲法須守護華夏—中國道統，須以得體之中國語言書寫，須體現中國

人之核心價值，憲制架構設計中也須實現諸多傳統之「新生轉進」1。

一　憲法須守護道統

邦國首先是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存在的，也即，人們願意共同生活於該共

同體內，且經由共同體成員共享之關於人、關於神人關係、關於人際關係、關

於社會治理之價值、理念、記憶、想像而連結為一體——不僅是平面的共享，

而且是跨代的共享。此即董仲舒所說之「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

俗、文義」2。凡此種種作為一個整體，即是道。簡言之，道就是一個文明之為

一個文明的根本規定性，道統則是承載道的人所構成之統緒。

然則，憲法及其所規定的憲制，與道統是何種關係？欲回答此一問題，首

先需追問：何謂憲法？法律乃是生活之抽象表達，憲法是生活中較為重大之公

共部分的抽象表達。簡言之，憲法旨在規劃邦國之公共生活形態；而生活、文

明乃是由道所支配、由道統所塑造的。一個時代之人，尤其是精英，若無道統

意識，則邦國文明必衰微，甚至出現野蠻化；道統斷，則文明亡。此不僅為中

國先哲所具有，西洋保守主義之核心訴求，也正是不偏離道統。憲法若以接續

和擴展文明為己任，就必須順乎道統、守護道統。這是憲法最深層次的根基3。

至少從堯舜時代起，華夏—中國之道就已確定，此後中國歷史就是這個道統

之展開。周的禮樂崩壞，孔子刪定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

開創儒家，從此，華夏—中國之道的承載者就是儒家4。如董仲舒所說，「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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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的，「制」則完全可以改變。然而，此一變革有一確定邊界：法律、憲制必

須順乎大道，守護道統。憲制如果背離道統，則絕不能長久維繫，如秦制。

自國人具有構建現代國家之政治意志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的華夏—中國

道統意識。張之洞、康有為最早具有立國意識，其口號就是「保國、保種、保

教」。康有為在自己的立國規劃中，始終一貫堅持建立孔教。這種取向並不奇

怪：他們本來就是儒家士大夫，以憲法守護儒家道統乃是他們的文化天職。

到梁啟超、孫中山這一代，文化政治格局則發生重大變化，其知識大多來

自西方，致使其文化價值觀也有微妙變化。正是他們開始具有現代意識形態意

義上的「保守主義」之文化與政治自覺——在所有國家，保守主義總是作為現代

激進主義之反對者登場的，並因此反對和約束現代性使其不至於泛濫而衝毀秩

序。守護儒家是康有為等人的本能，梁啟超卻是自覺的保守主義者。他之反對反

滿激進革命，當然不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權，而是為避免中國道統受到嚴重衝擊。

孫中山則經歷過一次明顯的保守化轉向。他曾受洗為基督徒，其所領導之

革命也具有激進色彩，因而與梁啟超所領導之保守主義者有所爭論。然而，民國

建立之後，孫中山卻迅速實現文化上的保守化轉向，而自覺地接續華夏—中國

道統5。

作為民國政治之總結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6，則是由張君勱於不經意

間起草7。張君勱與梁啟超之關係在亦師亦友之間，並是新儒家開創性人物，其

思想同時容納儒家、憲政主義、德國哲學和社會主義——當然是歐洲意義上

的，而以儒家為本。

上述簡略歷史描述表明，二十世紀上半期之中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而強烈之

華夏—中國道統意識。《中華民國憲法》也確實體現了儒家價值，比如均富思

想。這部憲法也將儒家所構造之制度，創造性地轉換為現代憲政制度，此即作為

憲制結構之最高層次制度的「五院制」——這些制度之運轉或許並不完全成功，但

此一憲制設計藍圖確實表達了立憲者承續華夏—中國道統之堅定政治決心。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國憲法》表面上的現代意識形態規範，也即《憲法》

序言中所謂的「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其實並不構成對道統之

消解。因為該「遺教」之核心就是守護和擴展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道統，「五院制」就是孫中山所堅持的。

共產黨建政，重訂憲法，道統與憲制之間的關係則發生顛覆性變化：道統

被忽視了。不管是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序言，

還是1954年《憲法》序言，抑或1982年《憲法》序言，都通過意識形態論證統治權

之正當性。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領袖毛澤東具有另建道統之雄心。

由此，政統與道統出現嚴重偏離、對立。政統對道統全面開戰，權力與生

活處於戰爭狀態。政治權力掀起一輪又一輪摧毀傳統之社會、政治運動，此舉

獲得城市知識份子等精英群體的全力協助。在二十世紀中期之中國大陸，儒學

被壓制，家庭制度和觀念遭到嚴重衝擊，傳統信仰遭到抑制；鄉村精英遭到打

壓，城市新興的專業人士和公共知識份子群體遭到壓制；私有財產制和市場機

制被毀滅，私人工商業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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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統反對道統的結果是社會之嚴重失序、乃至於無法運轉，價值、

文化、經濟、社會、政治，無不陷入絕境。上個世紀中期至今，中國全部問題

之總根源，似正在於政統與道統之對立。

不過，道統具有構造自我恢復之力量。這種力量在1950年代就已經發揮作

用。彼時之政治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政治議題之現代轉換：有人主張從「馬

上打天下」轉向「馬下治天下」，承認自發的風俗，承認私人產權；劉少奇還試圖

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黨員思想訓練中。另外一群人則堅持「馬上打天下、馬上治

天下」的不斷革命理念，兩者激烈衝突。

雙方力量對比到1970年代末發生大逆轉，「馬下治天下」理念開始佔據上

風。鄧小平思想之總體特徵是放棄另建道統之雄心。由此，華夏—中國道統得

以自我重建。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全部良性變化之根源，就是道

統之自我構建，也即傳統之復歸。人們一般用「改革開放」刻畫鄧時代三十年歷

史，但從長遠歷史視野看，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之變化，其實是政治與文化和

解之過程，是政統與道統對立略有化解之過程。

首先，從憲法角度看，鄧時代頒布之1982年《憲法》8，相比於《共同綱領》

和1954年《憲法》，其文化政治u事已發生巨大變化。後兩者序言完全由意識形

態話語構成。如《共同綱領》序言云9：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

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被壓迫的地位變成為

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

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

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

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1982年《憲法》序言開篇則為：「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

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此後才是意識形態話

語。從序言文本次序看，中共已將自己置於中國文明延續之框架內，意識形態

反在其次，儘管從序言結構上看，兩者份量不成比例。

其次，鄧小平於不自覺間奉行「黃老之術」，作為1980年代改革之基本方針的

「放權讓利」也就是黃老之「與民休息」：權力放鬆對社會的控制。由此而有了傳統

的私人財產制度、市場制度之復歸，正是它帶來局部的自由與奇�般的經濟繁榮。

第三，持續大半個世紀的全盤反儒之文化與政治狂熱趨於緩和。傳統的社

會組織，比如鄉村之宗族開始自然地回歸。中國固有之風俗得以伸展，社會得

以重建自治機制，從2011年末至2012年初的烏坎抗爭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

而伴隨©中國在全球結構中經濟地位之快速上升，社會精英群體已開始放棄百

年來的自卑心態，進而改變對儒家、對中國文明之態度，認同儒家之程度在過

去十年來有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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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道學」復興，不少人產生「儒生」之角色自我認知，並潛心於經學研

究。在此基礎上，更廣泛的思想學術界，尤其是政治哲學界初步回歸儒學，儒

家思想研究成為思想學術界的熱點。過去十年間，幾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歸

儒家傳統，即便其價值訴求和政治立場並不相同。

在這些社會力量推動下，執政黨開始緩慢地回歸道統。較早的�象出現在

1990年代初，執政黨正面倡導「國學」。隨後，它把「中華民族復興」作為主要政

治目標bk。由此當然也就開始修正對儒家的態度。執政當局已承認，孔子為中國

文明最偉大之象徵；中國官方在海外設立推廣漢語、文化教育的機構，被命名

為「孔子學院」。在此過程中，儒家詞彙、理念逐步進入官方話語體系中。2006年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和諧社會」綱領之提出，是中共對傳統治國理念進行的

一次相當具有想像力的創造性轉化。

有了這些變化，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中的一句話也就順理成章：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

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bl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並

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此語表明，執政當局主流希望化解文化與政治的衝突、

政統與道統的對立。

當然，包括執政當局在內的整個精英群體歸宗道統的過程，還遠沒有完

成，但這個過程是不可阻止的。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秩序之構建，而道凝國民，道成憲法，道生秩序。作為主權者的人民是由

文化界定的，作為人民寄身之所的國家則由道統賦予生命。惟有回歸道統，中

國才是中國；惟有回歸道統，中國的現代秩序才有可能建立。憲法是道統在具

體時代環境中展開國民之合理公共生活之工具，歸依道統也將令憲法秩序扎根

於文明，從而堅不可摧。

當代中國歸宗道統的關鍵是，未來某日，通過某種方式，憲法明文接受道

統，並以守護道統為己任。其具體形式為何？前引1982年《憲法》序言開篇已在

憲法與中國文明之間建立起聯繫，這一點甚至好於《中華民國憲法》序言中的u

述。未來當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在文明之「歷史最悠久」的籠統描述之外，更

為具體地明文提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

當然，道統向來不是空洞的，而是有諸多具體呈現，如董仲舒所說的「大

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等。下面討論的幾點，也就是

中國憲法歸宗道統之具體條目。

二　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憲法之中國性首先呈現於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態和語言。

古典中國之典章，包括憲法性典章，均較為凝煉。《美國憲法》（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789）也十分精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共175條，已較

為繁複，然字數僅9,000餘。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138條，字數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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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餘。導致這種結果的一個原因是憲法結構鬆散，另一個原因是語言粗鄙、

鬆懈。

至少自堯舜以降，中國的語言保持©高度的連續性，不過，私人日常語

言、公共性語言、文學性語言之間，有©十分鮮明的類型界分，連續性程度差

異很大。前者屬於俗語，後兩者屬於「雅言」bm。私人日常語言，尤其是口語，旨

在進行日常交流，因而具有通俗化的趨勢，歷代變化極大。文學家旨在抒發較

為強烈的情感，而情感具有多樣性，因此，文學語言具有豐富的個性，歷代也

有變化。但相對來說，公共性語言，包括法律語言，則保持了較高的穩定性。

由此也就形成言、文適當分離之格局。

換言之，傳統中國的公共性語言始終具有較明顯之古典性，清代上諭之語

言與漢代詔令相比，並無多大變化；清代大臣之奏疏與漢代大臣之對策相比，

也並無多大差別。由此一古典性傳統決定了包括法律語言在內的公共性語言之

總體風格是凝練、典雅。這樣的公共性語言顯得極為莊重，對於受眾，單是語

言本身就散發出一定權威，這對於公共生活而言是極為可貴的。

新文化運動之重要內容是白話文運動，主張白話文在教育、文學等領域全

面替代文言。不過，國民政府的公共性語言沒有屈從於這一天真的文化運動，

而與傳統公共性語言保持了一定連續性，也即，它在使用現代語言之同時，也

保留了不少古典字、句。比如「六法全書」適當地運用了一些古典語言，如《中華

民國憲法》序言：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

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訂本憲

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這E沒有使用白話之「的」，而使用了古典的「之」，令整個序言較為莊重；「永矢

咸遵」一詞更是十分典雅。

進入1950年代，中國大陸語言開始大幅度地粗鄙化，也即有一個相當徹底

的「去古典性」運動。執政當局借助強制性權力推廣簡化字，有些御用語言學家

甚至一度試圖以拼音文字代替漢字。同樣可怕的是，文化和教育之意識形態化

把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語言大眾化之弊端，推展到極端地步。在公共性語言

中，它表現為兩大特徵：

第一，意識形態化。當代大陸幾乎所有人，從官員、學者到最普通民眾之

言談、寫作，都被經濟決定論、歷史進步論、虛無主義、反智主義、反精英主

義等意識形態所控制。人們大量使用意識形態詞彙而不自覺，而這類詞彙通常

語義含混且布滿政治陷阱。

第二，粗鄙化。意識形態化語言具有強烈而明顯的反文化、反古典傾向，

因而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語言之另一特徵是粗鄙化。執政當局主張文學之「人民

性」、語言之「大眾性」，趙樹理等人被樹立為文學的典範，用以教育民眾。尤其

重要的是，官員之群體特徵與此前完全不同，其精神是反古典、反文雅的。即

新文化運動之重要內

容是白話文運動，主

張白話文在教育、文

學等領域全面替代文

言。不過，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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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為表示政治效忠，也大量使用大眾化語言，也即農

民的語言、城市底層大眾的語言——粗鄙的語言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語言粗鄙

化在最高層政治領導人那E表現得最為明顯，今日官員語言甚至引入眾多黑社

會切口。

公共性語言如此粗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推測，劉邦、朱

元璋等「打天下」者之語言，必然較為粗俗。不過，立國後，他們都啟動了從「打

天下」到「治天下」之轉換。叔孫通即為漢家製作禮儀，主要是儀禮，其中當然包

括引入「雅言」以為公共性語言。所謂「言為心聲」，語言與心靈、語言與行為之

間存在©複雜的共生關係，「雅言」之引入、運用，意味©政治從「力爭」到「文治」

之轉換，理性的公共權威替代非理性的個人魅力和力量。因此，穩定的治理架

構之建立必然伴隨©語言從「打天下」體系向「治天下」體系之轉換。然而，大陸

執政當局卻沒有完成公共性語言的這一轉換，似乎也無此意圖。掌權者也沒有

用「雅言」教育其子弟，「紅二代」之語言甚至放大了其父輩之粗鄙。

這種反古典的語言風格源於執政當局反道統之文化政治理念。在這種環境

中，包括憲法在內之中國法律語言始終十分粗鄙bn。

首先，憲法語言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性，大量而頻繁地使用意識形態語彙。

《共同綱領》和各部憲法之序言及總綱，幾乎完全是由意識形態語言堆砌而成。

其次，憲法語言具有明確而堅定的反古典精神。如1982年《憲法》第五十七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此處「它的」完全可用「其」，立法者卻拒絕之。

憲法文本中大量使用「的」，而決不使用「之」；大量使用「在」，而絕不使用「於」。

第三，憲法語言囉嗦、鬆懈。比如，1982年《憲法》文本頻繁出現「中華人民

共和國」字樣，尤其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每一條於「公民」之前，必

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前綴毫無必要，因為憲法內的「公民」只可能是本

國公民，不可能是他國公民。也許，立法者試圖通過反覆使用這些語詞，塑造

一種莊重感，其實給人的感覺是囉嗦。

此外，憲法之整體結構和語句結構也十分鬆懈。1982年《憲法》總綱中大多

數條款存在這一問題；又如第一百零七條：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

濟、教育、科學、文化、µ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

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布決定和命

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

人們無法理解，憲法何以如此具體地列舉政府職能之領域，凡此種種「事業」與

「行政工作」間，又有何區別。

當代大陸法律、憲法之上述語言特徵十分清晰地透露了立法者、也即統治

者之心態：立法者沒有認真對待法律、憲法。這一點已由憲法的那些意識形態

憲法反覆被修改，並

且是通過普通立法程

序修改本身就表明，

憲法在中國並不具有

崇高權威，首先在立

法者那7就不具有崇

高權威。也因此，立

法者不願花費精力，

對憲法之用詞、語句

和整體文本結構進行

仔細推敲。



34 二十一世紀評論

性語言所暗示了；而憲法反覆被修改，並且是通過普通立法程序修改本身就表

明，憲法在中國並不具有崇高權威，首先在立法者那E就不具有崇高權威。也

因此，立法者不願花費精力，對憲法之用詞、語句和整體文本結構進行仔細推

敲。當然，反古典的意識形態也讓立法者缺乏鍛煉詞句之文化、政治意願，也

找不到相關語言素材。語言貧乏的立法者只好借助毫無意義的重複營造莊重

感，以囉嗦的表達彌補大眾化語言表意能力之貧乏。

這樣的憲法語言是缺乏中國性的。憲法的中國性當首先體現為形式上的中

國性，主要是語言之中國性。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分地利用源遠流長的中國式

語言，也即憲法語言必須具有一定古典性，適當使用一些今人容易理解的古典

字、詞和句式表達，比如「之」、「得」，比如「甚麼甚麼者」。通過這樣的古典語

言元素，延續古典法律語言之基本特徵：凝練、典雅、謹嚴。

有人會說，保持古典性之憲法語言不便於「人民群眾」閱讀、理解。這樣的

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它低估了民眾的理解力和語言鑒賞力。其次，即便

民眾直接閱讀、理解存在一定難度，對於憲法來說也是必要的。法律為了精

確，必須使用專業性語言，也必須使用一種專業性表述方式，比如典雅的語

言。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可理解之，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可大體理解，受教育程

度較低者則可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理解之。

歸根到底，憲政以人民對憲法的信仰為前提，因此，旨在追求憲政的憲法必

須具有權威。這種權威當然首先來自於其制訂程序，也來自於其實體性內容，比

如價值之可信賴與憲制設計之合理、可行；與此同等重要的是，憲法之形式也應

具有權威，對國民具有情感、文化與政治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來自於憲法的形

式之美：憲法之文本結構必須緊湊，語句必須凝煉、有力，用字、用詞必須典

雅、莊重。這種語言品質只能來自古典法律語言在現代憲法中之適當運用。

三　憲法價值之中國性

憲法必有其核心價值，筆者稱之為「憲法價值」。憲法價值是憲法之魂，也

為國民描繪了一個願景。正是它，把憲法之複雜條文連貫為一體，且通過訴諸

國民之情感和精神，而賦予憲法文字以現實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憲法通常由兩

部分構成：序言與憲制。序言之功能一般就是宣示憲法價值，而憲制安排從本

質上說就是通過制度設計，維護憲法價值，構造實現憲法價值之制度性工具。

比如，《美國憲法》序言宣示了美國人之核心價值：「我們，合眾國人民，為

構造一個更完美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內部安寧，提供公共防¹，改進公眾

福利，確保自由之福為我們自己和我們後代所安享，而為美利堅合眾國制訂和

確立本憲法。」bo作為憲法主體部分之憲制設計，就是圍繞這些價值展開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之憲法價值不是來自費城會議立憲者之想像，而

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普遍具有之信念，其淵源則在英格蘭的宗教、政治傳統。也

意識形態的根本特徵

是人造性。由意識形

態所構成的憲法價值

不是自然的，與中國

之文明、與國民之生

活不相干，甚至與文

明、生活為敵。如此

憲法價值也就不大可

能得到國民之由衷尊

重，也就不足以構成

凝聚國民團結、引導

邦國向上提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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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憲法價值縱向上具有歷史淵源，橫向上被人們普遍奉持。換句話說，憲法

價值當在道統之中，也在生活之中。立憲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探究深植於國民心

靈之價值，以得體的語言表達於憲法中，並據此設計憲制，以維護憲法價值。

前引《中華民國憲法》序言也宣告了一組價值，這組價值足夠現代，但缺乏

明確的中國性。《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之憲法價值則完全是意識形態性質

的。如前文所說，1982年《憲法》在這方面有所改變，但仍以意識形態為主體。

意識形態的根本特徵是人造性。由意識形態所構成的憲法價值不是自然的，與

中國之文明、與國民之生活不相干，甚至與文明、生活為敵。如此憲法價值也

就不大可能得到國民之由衷尊重，因而也就不足以構成凝聚國民團結、引導邦

國向上提升的力量。

任何穩定的憲法之價值，必擇取自其道統，抽象道統之內在精神。中國的

憲法價值須具有中國性，也就必須抽象華夏—中國道統，而被國民所普遍信

奉。由此觸及一個非常繁難的問題：中國文明、中國治理之道之重新體認，更

具體地說，是華夏—中國核心價值之再發現。

從二十世紀初，現代知識份子基於強烈的自卑感，走上全盤性反傳統之路，

他們所構造的現代知識體系、教育體系、宣傳體系均無視道統，甚至以摧毀道

統為目的，而以中國文明一片漆黑的判斷為基調；中國人遵行數千年之價值，被

冠以「愚昧」、「落後」、「專制」的名號而遭到否定、批判。知識份子中意之憲法

價值，皆為外來照搬，只不過隨©時代推移，照搬之對象有所變換而已。

當然，其中也有例外。有不少賢哲守護道統，闡明一以貫之之中國價值。

筆者正在撰寫、已出版兩卷之《華夏治理秩序史》，旨在延續這一事業。第一卷

通過解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創制立法之事�，揭示天道信仰、共

同治理、協和等華夏治理之道；第二卷通過還原封建圖景，揭示禮治下的自由

與和平。這些價值通過儒家，滲透到人們心靈中。它們似乎就是華夏—中國之

核心價值bp。

值得一提的是，敬於法度、憲章，也是華夏—中國之核心價值。古聖先

賢具有確定的憲法理念，《尚書．皋陶謨》所記載者是舜、禹禪讓之際，舜、

禹、皋陶等聖賢基於堯舜之實踐而訂立憲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根本法

（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明了政體架構具有客觀

性之理念；「天u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

哉！」則闡述了法律規則之客觀性原則，而這是法治之基礎。據《尚書．益稷》

載，這場立憲會議最後，皋陶以司法官身份誡命即將繼嗣王位的禹：「率作興事，

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這清楚表達了君王必須服從法律之法治理

念、憲政理念。

2011年5月，筆者曾經寫過這樣一條微博：「希望有一天，中國憲法的序言

這樣開頭：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bq這些話語

中國的憲法價值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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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自《尚書．泰誓》。這E所闡發的天、君、民之間之關係理念，被後世儒家

普遍信奉，皇帝一般也接受之，這也構成華夏—中國之核心價值。

上述以示例方式說明之種種價值，是十分古老的，但也是十分現代的，因

而足以當得起永恆之評價。它們完全切合於具有中國性之憲法的憲法價值。隨

©愈來愈多的人歸宗道統，將會有更多一以貫之之中國價值被發現、闡明、重

新信奉。這將為憲法價值恢復中國性創造知識、文化與社會前提。

四　憲制架構之中國性

一般而言，憲法序言所揭櫫之憲法價值決定©作為憲法主體之憲制架構的

設計，因此，一旦憲法價值恢復中國性，則憲制架構設計就必定具有中國性。

這一點，孫中山樹立了典範。從一開始，對於中國未來之共和憲制，孫中

山就具有明確的中國主體性意識。張君勱同樣具有這種意識。因此，《中華民國

憲法》有幾項頂層憲制，與歐美各國大不相同：首先是國民大會制度，其次是五

權分立制度。這些憲制設計清楚表明了立憲者追求憲制之中國性的意圖。

當然，立憲之初，這樣的架構設計就遭到很多批評。例如張君勱對國民大

會制度就多有批評，在起草《中華民國憲法》時，對孫中山的方案進行大幅度修

正。現實中，「五院制」中的考試院和監察院也比較尷尬，司法院和最高法院似

亦有疊H架屋之感。

儘管如此，這樣的立憲思路卻是可取的。憲法不是學術論文。憲法序言所

呈現之憲法價值是共同體之靈魂，作為憲法主體之憲制是共同體為自己的新生

命所架設之骨架。它必須是合理的，也必須是合宜的，如此，它才是正確的。

憲法之合宜性就是合乎民情之宜，就是與共同體傳統的公共生活形態保持某種

連續性，由此，透過立憲所開創的新公共生活，對普通人民而言，不是難以理

解、難以適應的。更重要的是，立憲作為自上而下地強加根本性公共制度之過

程，不可與共同體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固有之治理習慣、架構陷入全面緊張、衝

突之中，不可全盤顛覆社會固有之治理理念，這些同樣是道統之重要組成部分。

舉例而言，當設計鄉村治理架構時，就不可無視宗族在鄉村的廣泛存在和

影響。憲法不可構建一個整全的鄉村治理新體系，而將傳統組織完全排斥出鄉

村治理。憲法當然不必對此有任何規定，但憲法所設計的鄉村正式治理組織必

須是高度有限的，從而讓宗族等鄉村固有社會組織可繼續發揮治理功能。由

此，歷史性制度與強制性制度之間可展開一個競爭—合作與會通過程。作為一

個整體的鄉村治理，也就呈現出鮮明的中國性。

中國憲法應當具有中國性，此為一立憲常識。美國雖為英人之殖民者，然

其所立之憲與實際的英憲大不相同。法國、日本、德國之憲制，也都各有自己

的國家性。

中國憲法當具有中國性，還有另一個特殊理由：中國異乎尋常的規模。中

國地理規模是世界最大之一，人口規模更是空前的。相比於兩千萬人口或者一

中國憲法當具有中國

性，還有一個特殊理

由：中國地理規模是

世界最大之一，人口

規模更是空前的。中

國憲制設計乃是人類

有史以來最為複雜、

繁難的政治事務。僅

此規模就要求中國憲

法必須具有中國性，

以應對治理之高度複

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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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人口之邦國，十三億人口之邦國規模所致之治理複雜性必定大幅度增加。完

全可以說，中國憲制設計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繁難的政治事務。僅此

規模就要求中國憲法必須具有中國性，以應對治理之高度複雜性。

為此，關心中國憲制的人們必須深入中國歷史，深入儒家治理理念體系及

其治理實踐。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堯舜等華夏聖賢所治理之對象，從一開始就

不是點狀、範圍清楚的城邦，而是廣闊的「天下」，這個天下沒有確定的地理邊

界。這一意識被儒家所承接，儒家所思考的問題始終是「治國」、「平天下」。可

以推測，由此所構造之華夏—中國傳統制度，必定具有治理超大規模共同體之

特殊理念和制度。

當然，這些理念和制度究竟是甚麼？是有待於發現、闡明的。令人遺憾的

是，一百年來，對於儒家治理理念及傳統治理架構、制度，學界幾乎沒有理性

的研究；即便有人研究，也不得其法。在歷史主義思維支配下，研究傳統制度

之學者普遍將其視為已死的制度，而沒有探究其可能具有之現實價值；事實

上，學界主流將傳統制度一概以「專制」抹黑，棄之不顧。

今日學界需打破歷史主義幻覺，重建中國文明連續性之信念，以建立優良

治理秩序之意圖，進入儒家及其所塑造的傳統政制世界，借助現代政治哲學、

憲法科學等視野，重新發現、闡明合理、合宜之制度及其背後的原理。在此十

分重要的是，當下之研究需要放寬視野，對於傳統社會之治理秩序進行全面研

究，包括上層政體、地方制度、宗教制度、文化的政治架構等面相。也惟有如

此探究、體悟，才有可能把握華夏—中國之治理之道，並因應現代社會之變

化，予以再度展開。

經由如此體悟、思考、構想，具有中國性的憲制將會呈現出來，至少不必

陷入全盤照搬的陷阱中，而因為條件不具備而自尋煩惱。今日諸多主張憲政的

人士多提議，中國當實行聯邦制。理由是，全球大國皆行聯邦制。然而，張君

勱在1916年即撰文指出，中國不宜實行聯邦制br。《中華民國憲法》也未採用聯邦

制。箇中理由實際上非常簡單：中國之外的大國作為現代國家之建立，係小邦

聯合而成，自然採用聯邦制。中國卻十分特別。從理論上說，戰國本可以聯邦

方式重建天下之合，但由於種種機緣，秦以武力攻滅六國，而建立郡縣制。此

後歷代皆行郡縣制，構成一個堅實的傳統，聯邦制理念對現代中國根本就是多

餘的。

然而，不行聯邦制並不意味©拒絕小型共同體之自治。聯邦制旨在解決小

型自主的共同體聯合成為一個大型邦國的問題，與憲政、自治與否並無直接關

係。而事實上，兩千年來，在郡縣—省縣制下，中國基層社會之自我治理是高

度發達的。其機制何在？這正是當下中國的憲法科學、政治哲學需要研究的重

大議題。這些研究有助於解決憲制設計之重要問題：在郡縣制框架內，在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基層政府之間，如何合理地配置立法、行政、司法諸種權

力，從而形成穩定的地方、基層自治？這包括研究合適的基本自治單元應當是

甚麼——是村？是鎮？是應當設立之縣轄市？還是傳統上最為穩定的縣？

今日學界需打破歷史

主義幻覺，重建中國

文明連續性之信念，

以建立優良治理秩序

之意圖，進入儒家及

其所塑造的傳統政制

世界，借助現代政治

哲學、憲法科學等視

野，重新發現、闡明

合理、合宜之制度及

其背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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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偉大的、負責任的立憲者不可能不追求自己所立之憲法之不朽。而立基於

道，接續道統，從而扎根於共同體固有之文明、致力於維護和擴展文明，可令

憲法具有不朽之根基，除此根基之外的憲法，皆是不穩固的，即便它一時十分

強勢。因此，優良的、不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實其中國性。

從目前的文化、政治角度看，憲法恢復中國性只是一個願景。由上面幾個

方面可以看出，此願景之達成，任重而道遠。瓶頸不僅在於政治約束，還在於

知識約束。

百年來，儒學除少數為中國文化託命之人所堅守外，政治哲學、憲法科學

之主流範式皆為外來之物，而完全缺乏中國性。學界普遍無視儒家理念和中國

文明史上的治理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政治哲學、憲法科學還沒有

誕生。

這一點是現代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共同特徵，但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之

非中國性所致之危害，最為深重。知識份子無視、踐踏道統，自甘於價值和理

念之被殖民，乃是現代中國轉型挫折的根源之一。因為道統虛化，價值空虛，

導致自我主體性意識消解，中國完全被外部風氣所左右，決定數億人命運的政

體、法律也就難免變幻不定。

欲使憲法恢復中國性，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須先有文化之自覺，打破歷史

主義神話，回向儒家，以「同情的理解」之心態，探究、思考中國這個超大規模

共同體五千年的治理實踐。

其實，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項巨大優勢：本為同一文

化共同體，卻生活在四種憲制之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各有其制度。四

種憲制、生活之對比，當可大大有助於體認道統與憲法的關係，也即思考憲法

之中國性的可能通路。

本文提出憲法之中國性命題，定有人聯想到「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以

為筆者提出本命題，旨在對抗普適價值。對此誅心之論，筆者不擬辯解。筆者

的研究表明，華夏治理之道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普遍主義傾向——也即天下

主義；而聖賢實踐所體現、儒家所闡發之價值、理念，就是普適價值，足以成

為現代中國立憲之價值基礎。問題僅在於我們如何接近和體悟之。

中國立憲確實需要學習歐美於過去三百年間所嘗試、積累之憲政技術，這

些技術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然而，優良治理秩序——具體地說，憲政秩

序之建立和穩定，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更不是簡單的憲政技術引進問

題。單憑這些技術不足以塑造和維繫憲政秩序。道成秩序。立憲者、國民具有

明確的道統歸宗和守護意識，由此將立定立憲之文明與政治主體性意識，在此

意識支配下的立憲過程，將是「中體西學、資相循誘」之過程bs，這是中國達致

優良憲政秩序之正道。

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

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

項巨大優勢：本為同

一文化共同體，卻生

活在四種憲制之下：

大陸、台灣、香港、

澳門各有其制度。四

種憲制、生活之對

比，當可大大有助於

體認道統與憲法的關

係，也即思考憲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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